2011年各县（市、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考评评分表

填报单位： 

	项 目
	考评指标
	考评内容
	评分标准
	考评方法
	自评分
	考评分

	一、
工作保障和责任目标
（500分）

一、
工作保障和责任目标
（500分）

一、
工作保障和责任目标
（500分）


	（一）
组织
领导
（80分）
	1.落实会议制度情况（40分）
	①委、局主要领导未主持召开党组会或办公会研究解决学校安全重大问题的扣10分；②未召开年度会议部署学校安全工作的扣10分；③每季度未召开一次学校安全工作例会，少一次扣5分；④市教育局组织的学校安全工作会议，通知应由分管领导参加的，但未经请假擅自叫其他同志替会的，一次扣5分。
	查看年度计划、会议记录、通知、纪要、领导讲话材料、会议签到表等。
	
	

	
	
	2.“一岗双责”规定落实情况（40分）
	①委、局各位领导未明确安全责任分工的扣10分；②委、局各位领导未按“一岗双责”要求，检查、落实分管领域学校安全工作的每人扣5分；③委、局主要领导未向市教育局书面报告履职情况的扣5分。
	查看履职报告、责任分工表、相关文件、会议记录、纪要、工作计划等。
	
	

	
	（二）
责任
制度
（40分）
	1.目标责任分解落实情况（10分）
	未逐级签订安全责任状的扣10分。
	查看相关文件、安全责任状等。
	
	

	
	
	2.目标责任跟踪监控情况（10分）
	①半年、年终未组织目标责任落实跟踪督查的少一次扣5分；②督促检查未提出整改意见的扣5分。
	查看相关计划、文件、通报等
	
	

	
	
	3.目标责任考核奖惩情况（10分）
	①未制定年度目标责任考评办法的扣5分；②未兑现安全考评奖惩措施的扣5分。
	查看相关文件、材料等。
	
	

	
	
	4.制度规定建立情况（10分）
	①未结合实际建立学校安全工作情况通报，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督办、安全事故隐患举报奖励、责任追究等制度规定的每项扣5分。
	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等
	
	

	
	（三）安全机构和队伍建设（40分）
	1.本单位学校安全管理机构建设情况（20分）
	①本单位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机构未建立或未独立设置的扣5分；②未按编制要求配备专职学校安全管理人员的（3人以上）少一人扣5分。
	听取汇报、查看人员花名册、有关任命材料等。
	
	

	
	
	2.本系统所属单位学校安全管理机构建设情况（20分）
	①未督促本系统所属单位建立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机构的扣10分；②本系统所属单位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扣10分。
	听取汇报、查看人员花名册、有关任命材料等。
	
	

	
	（四）

安全管理

资金投入

（30分）
	学校安全工作资金投入情况（30分）
	①未将学校安全管理经费列入本单位预算的扣20分；②经费预算少于5万元的扣10分。
	查看经费预算安排、经费使用清单等。
	
	

	
	（五）

安全工作
部署与落实（200分）

	1.贯彻落实上级学校安全会议文件，以及“8.21”福清会议精神情况（40分）
	①未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上级学校安全会议和文件以及8月21日省教育厅召开的校车和消防安全专题会议精神具体措施的扣20分；②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学校安全工作落实的扣20分。
	查看传达提纲、会议资料、通知、纪要、签到表等。
	
	

	
	
	2.“平安先行学校”创建情况（50分）
	①未对前几年“平安校园”创建活动进行回顾总结的扣10分；②未成立创建机构，落实创建经费，开展创建活动的扣20分；③年内未组织本单位进行第一批“平安先行学校”创建考评验收的扣10分。
	查看相关资料、文件等。
	
	

	
	
	3.标准化建设级别评定验收情况（30分）
	①未开展标准化建设级别评定验收扣30分；②对学校开展标准化建设活动督查不力，工作滞后的扣10分。
	查看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活动方案、相关材料等。
	
	

	
	
	4.校车安全管理和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情况（40分）
	①未制定校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扣10分；②未开展校车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检查的扣10分；③校车专项整治效果不明显，群众举报有校车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经查实的每起扣10分；④未建立校车安全管理台账，对校车整治情况不明、底数不清，相关材料数据不实或迟报的扣10分。
	查看整治方案、通知、校车台账，进行实地察看等。
	
	

	
	
	5.消防安全“五大”活动和“清剿火患”战役情况（40分）
	①未结合实际制定校园消防“五大”活动和“清剿火患”战役方案并及时上报有关材料的扣20分；②未组织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扣10分；③检查发现的校园火灾隐患未进行通报或未跟踪督促整改的各扣10分。
	查看活动方案、检查安排、情况通报等。
	
	

	
	（六）

安全宣传教育与培训（50分）
	1.安全宣传教育情况

（35分）
	①未组织本系统开展“安全教育日、安全教育周、119消防宣传日、防灾减灾日”等活动的每项扣5分；②未编辑校园安全工作简报的扣5分，每月少于一期的扣2分；③未开展学校安全重点工作如消防、交通、防溺水、法纪等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的扣10分。
	查看相关资料、活动安排、到基层验证等。
	
	

	
	
	2.安全骨干培训情况

（20分）
	①未制定校园安全专题培训计划的扣10分；②未组织分管校（园）长、保卫干部安全培训的扣10分。
	查看培训计划、通知、安排、签到表等。
	
	

	
	（七）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30分）
	1.应急管理预案情况

（10分）
	①未制定本系统安全应急预案的扣10分；②预案要素不全、操作性不强的扣5分；
	查看应急预案、流程图等。
	
	

	
	
	2.事故救援建设情况

（10分）
	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单位主要领导及职能部门未能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救助的每起扣10分。
	查看资料、现场了解等。
	
	

	
	
	3.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10分）
	①本单位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扣5分；②安全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报体系未建立的扣3分；③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扣3分。
	查看相关资料、物资储备等。
	
	

	
	（八）

事故（事件）处理报告（30分）
	1.安全事故报告情况

（20分）
	①发现瞒报或谎报或漏报一起师生非正常死亡事故的扣10分；②迟报一起死亡事故的扣5分。
	查看有关文件、核对上报资料等。
	
	

	
	
	2.事故责任追究情况

（10分）
	①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未按“四不放过”原则吸取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措施的扣10分；②对有关责任人未进行责任追究的每起扣5分。
	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等。
	
	

	二、
学校

（200分）

二、
学校
（200分）
	（二）随机抽查各个县（市、区）中的4所学校安全工作

（200分）


	学校安全工作落实情况，每所（50分）


	⑴校级领导安全工作责任不明确、任务未分解的扣5分，学校未设立安全员和专职安全保卫干部的扣5分，校园安全经费投入不能满足需要的扣5分；⑵学校未建立校门出入、学生宿舍、食堂、消防、用水用电、实验室、体育设施器材、运动场地、校车安全、预防溺水、防踩踏、交通安全、管制刀具收缴、隐患排查、信息报送、应急疏散演练等安全管理制度的缺一项扣2分，未制定火灾、交通、危险品、大型活动、暴力伤害、食物中毒、自然灾害等安全事故预案的缺一项扣2分；⑶有瞒报、漏报、迟报安全事故的发现一起扣5分；⑷发现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校内违规使用“电热棒”等每起扣10分；⑸校园消防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⑹保安员未按规定配备的扣5分，未经培训上岗的扣2分，保安员及门卫未按规定对进出学校人员、车辆、物品进行盘查和校园安全巡查、登记的缺一项扣2分；⑺在校门口及周界、学生宿舍等重点部位未安装监控探头的少一处扣5分；⑻监控平台未设置在保安室以及监控平台设施老化、图像模糊不清的各扣5分；⑼生管老师未按规定配备的扣2分，生管老师未能落实夜间值班、巡查、请假登记、晚点名和查铺制度的缺一项扣2分；未按规定配备校医和心理健康老师的各扣2分；⑽学校未定期（每月一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的少一次扣5分，未建立事故隐患台账的扣2分；⑾学校食堂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扣5分，食品采购、运输、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每项扣2分，食堂工作人员未定期体检、持证上岗的每人扣2分；⑿安全教育计划、教材（教学内容）、课时和教师未落实的扣2分，未聘请法制副校长（辅导员）或工作开展不经常的各扣2分，每学期未组织一次以上全校性师生安全演练的扣2分，学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经安全培训上岗的扣2分；学年内学校未组织教职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扣2分；⒀学校未制定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的扣2分，预案可操作性不强和未组织演练的扣2分，⒁化学实验仓库未落实双人双锁制度的扣2分；化学危险品进货、领用、回收等制度不落实的扣2分。
	查看学校相关文件、相关制度、规定、方案，财务预算、培训计划、有关报表，现地察看学校有关场所等。
	
	

	三、
事故控制目标
（300分）

	严格控制市教育局下达的安全事故指标。备注：事故控制指标以年初市教育局与各县（市、区）签订的安全目标管理责任状为准。
	①凡师生非正常死亡突破市教育局下达的全年控制指标的不得分；②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处理不当，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得分；③发生校园火灾事故的，一起扣100分，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不得分；④发生校车交通事故致人员受伤的扣100分，死亡的不得分；⑤发生校舍、附属设施等坍塌事故的扣100分，导致人员死亡的不得分；⑥发生校园暴力，学生打架斗殴致学生受伤的扣50—100分，死亡的扣100—150分；⑦发生学校因管理不善或安保措施不力造成外来暴力侵害责任事故的每起扣100分，死亡的扣100-150分；⑧学校组织大型活动时，因管理处置不当，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伤害的每起扣100分，造成死亡的不得分；⑨校园内发生学生自杀事故的每起扣100分；⑩学校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故（非死亡），一起10人以上扣100分，10人以下酌情扣分。
	以年终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掌握的数据为准，并现场核对相关数据，查看有关资料等。
	300
	

	四、
工作创新（50分）
	工作创新（20分）（不累计加分）
	①某项安全工作有特色、工作经验被上级推广的，如召开工作现场会：国家级加10分，省级加5分，市级加3分。②工作经验被上级机关文件或简报转发的：每篇（则）国家级加1.5分，省级加1分，市级加0.5分。③会议典型经验介绍，国家级加10分，省级加5分，市级加3分；④专题经验被省级以上媒体（含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不含网络媒体）刊用，每次（条）国家级加2分，省级加1分，市级加0.5分。
	查看相关资料，受考单位提供材料复印件等。
	
	

	
	指标控制（30分）。 
	按市教育局年初下达给各县（市、区）教育局的安全责任控制指标进行加分，最高30分，以单位减少的百分数计算。如某县（市、区）教育局控制指标4人，实际死亡2人，减少50%，则加分30分ｘ50%=15分。
	以执法检查科统计的数据为准
	
	


注：每栏得分、扣分以标准分为限，缺项的得标准分。 
